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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之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泓富產業信託 

（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 條獲認可之香港集體投資計劃） 

(股份代號：808) 
 

 
由泓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業績公告 

 

泓富產業信託（「泓富產業信託」）乃泓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作為泓富產業信託之管

理人）（「信託基金管理人」）與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作為泓富產業

信託之受託人）（「受託人」）根據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訂立並經不時修訂、

更改及補充之信託契約（「信託契約」）成立之房地產投資信託基金。泓富產業信託於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六日（「上市日」） 成為首個由私人機構籌組在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之房地產投資信託基金。泓富產業信託於本港擁有由七項

多元化高質素商用物業組成的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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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基金管理人欣然公佈泓富產業信託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零一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

度（「報告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連同二零一八年同期之比較數字如下： 

 

業績摘要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百分比變化 
增加/(減少) 

每基金單位分派 0.1828 港元 0.1810 港元 1.0% 

 

主要財務數字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分比變化 
增加/(減少) 

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 5.75 港元 5.74 港元 0.2% 

物業估值 11,126,000,000 港元 10,990,000,000 港元 1.2% 

資產負債比率1 20.3% 20.6% (0.3%)2 

 

營運資料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百分比變化 
增加/(減少) 

收益 462,300,000 港元 446,800,000 港元 3.5% 

物業收入淨額 365,900,000 港元 350,800,000 港元 4.3% 

平均單位實際租金 每平方呎 25.18 港元 每平方呎 24.68 港元 2.0% 

租用率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97.3% 97.6% (0.3%)2 

成本對收益比率 20.9% 21.5% (0.6%)2 

 
 

 

 

 

 

 

 

 

 

 

 
1 不包括已經以現金支付之銀行融資籌辦費用，並根據借貸總額除以資產總額計算。 
2 絕對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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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派 

按信託基金管理人之政策，泓富產業信託將分派相等於泓富產業信託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年度可分派收入 100%之款項予泓富產業信託基金單位

持有人。根據信託契約，泓富產業信託須確保於每個財政年度分派予基金單位持有人

之款項總額，不少於泓富產業信託年度可分派收入之 90%。 

 

業務回顧 

儘管2019年中美貿易談判持續及香港的社會事件，泓富產業信託的業績仍然保持強韌

表現。 
 
本年度可分派收入及每基金單位分派均略有增長，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及物業估值亦

穩定上升，分別按年增加0.2%及1.2%，達到5.75港元及11,126,000,000港元。 
 
基於以上業績，本人欣然宣佈，各基金單位持有人下半年度將獲每基金單位分派

0.0895 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基金單位分派總額為 0.1828

港元。 
 

市場回顧 

鑒於香港與中國關係密切，香港經濟亦因中美貿易談判而面對障礙和壓力。 
 
自二零一九年中開始的社會事件，對本地需求亦造成打擊，使香港本地生產總值面臨

下行壓力，二零一九年之全年本地生產總值減少1.2%，為近十年首次出現年度萎 

縮。 

 

另一方面，儘管在具挑戰性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仍能保持 6.1%的穩定正增長。  
 

營運回顧 

在對外貿易情況及本地社會事件造成營商環境不明的陰霾下，我們仍能維持穩定收益

和物業收入淨額。租金調升率錄得增長，出租率亦保持穩定。我們的物業組合能繼續

把握香港辦公室市場遷往非核心商業區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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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面對外圍及本地因素的影響，香港經濟正處於關鍵時刻。儘管中美貿易摩擦隨著二零

二零年一月簽署第一階段協議將會降溫，本地零售業及酒店行業因持續的本地社會事

件而承受重大壓力，經濟氣氛進一步就二零二零年初爆發的冠狀病毒疫情而受壓。 
 
因此，香港經濟前景將受制於各項不明朗因素。租賃勢頭及租金水平亦將無可避免地

受到影響。為減低有關影響，我們將繼續利用持續的辦公室遷往非核心商業區的趨 
勢，並把握沙中線（第一期）通車所帶來的機遇，我們物業組合中位於九龍東及紅磡

地區的多個物業將受惠於新鐵路網絡所帶來更廣泛覆蓋的優勢。 
 
除運用靈活的租賃政策外，我們亦將堅持審慎積極管理方針，以迎接來年挑戰，並將 

繼續發掘更多增長機遇。 

 

致意 

對於過去一年為我們成功作出貢獻的所有人士，本人謹此再表摯誠謝意。我們的員工

以及租戶、服務供應商和業務合作夥伴各司其職，助我們邁步向前，應對各種挑戰。 

 

本人特別感謝各位董事及管理團隊鍥而不捨的努力付出。 

 

最後，本人對所有基金單位持有人表示感謝。 閣下一如既往的支持及信任，對泓富

產業信託的持續增長攸關重要。 

 
 

 

 

作為泓富產業信託管理人之 

泓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主席 

趙國雄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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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回顧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泓富產業信託於本港非核心商業區擁有七項多元化之物 

業，包括三座甲級寫字樓、一座商用物業、兩座工商綜合物業及一座工業物業之全部或部

分。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出租總面積為 1,275,153 平方呎，另有合共 498 個車

位。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物業組合之資料概述如下： 

 

 地點 可出租總面積 車位數目 估值 租用率

  平方呎 百萬港元

  
甲級寫字樓      
都會大廈 紅磡 271,418 98 3,370 99.6%
泓富產業千禧廣場 北角 217,955 43 2,300 99.5%
創業街 9 號 觀塘 136,595 68 1,150 97.9%
  
商用物業  
泓富廣場 觀塘 240,000 83 1,889 93.4%
  
工商綜合物業  
潮流工貿中心 荔枝角 173,764 79 1,120 95.1%
創富中心 (部分) 觀塘 149,253 105 936 97.0%
  
工業物業  
新寶中心 (部分) 新蒲崗 86,168 22 361 100.0%
  

總計 
 

1,275,153 498 11,126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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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信託基金管理人之專業管理知識，泓富產業信託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租用

率穩定維持於 97.3%，反映信託基金管理人部署有效之租賃策略。由於有效地精簡營運，

故成本對收益比率維持於 20.9%之相對較低水平。 

 

投資回顧 

信託基金管理人將繼續審慎執行其投資策略，並按照既定之投資準則評估每一個收購目 

標，該等準則包括提升資產價值之潛力、自然增長前景及與現有物業組合產生之協同效 

應。 

 

資產增值 

提供優質可出租空間，以達致可持續的租金增長，是信託基金管理人的既定策略。為此，

信託基金管理人持續制定及推行資產增值措施。於報告年度，多項資產增值工程已在創業

街 9 號、泓富廣場及泓富產業千禧廣場（於二零二零年二月竣工）完成。於二零二零年，

資產增值措施將繼續於物業組合間進行，並會審慎制定回本期。 

 

創業街 9 號 

考慮到現有供應大廈公共範圍已老化的變頻式冷媒壓縮分體冷氣系統之營運及保養成本較

高，我們更換了整套冷氣系統，以提供可靠及有效的冷氣供應。 

 

泓富廣場 

我們於大廈低層之外牆安裝了戶外燈箱，以捕捉繁忙街道人流的注意力及營造更強大的大

廈零售形象，此舉亦能增加收益。 

 

泓富產業千禧廣場 

地下大堂正進行翻新工程，以符合市場的標準，同時全面反映大廈的策略位置。翻新工程

現進行中並將於二零二零年二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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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泓富產業信託組合內之各項物業於報告年度的收益及物業收入淨額概述如下： 

 

 營業額 租金相關收入 收益 物業收入淨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甲級寫字樓  
都會大廈 115,293 24,297 139,590 113,744
泓富產業千禧廣場 81,990 15,591 97,581 80,426
創業街 9 號 35,498 4,422 39,920 30,035
  
商用物業  
泓富廣場 74,169 1,035 75,204 58,749
  
工商綜合物業  
潮流工貿中心 44,281 6,683 50,964 37,498
創富中心(部分) 38,111 3,504 41,615 32,365
 
工業物業 

 

新寶中心(部分) 15,261 2,179 17,440 13,049
  

總計 404,603 57,711 462,314 365,866

 

收益 

於報告年度，收益增至 462,300,000 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增加 15,500,000 港元或 3.5%。

增加主要因為我們旗艦物業都會大廈的租金收入上升所致。 

 

物業收入淨額 

報告年度的物業收入淨額為 365,900,000 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增加 15,100,000 港元或

4.3%，主要由於收益增加同時成功控制成本。成本對收益比率為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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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派收入 

泓富產業信託於報告年度向基金單位持有人分派之年度可分派收入為 274,700,000 港 

元，每基金單位分派總額為 0.1828 港元。按信託基金管理人之計算，報告年度之可分派

收入相當於泓富產業信託及其附屬公司於有關財政年度扣除稅項後之綜合溢利，並消除

因作出若干調整（定義見信託契約）所帶來之影響，包括融資成本 8,000,000 港元（相

等於每基金單位 0.0053 港元），均已計入報告年度之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 

表。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半年度的可分派收入為 134,900,000

港元，相等於每基金單位分派 0.0895 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

十日的中期每基金單位分派為 0.0933 港元。於報告年度之每基金單位分派總額為 0.1828

港元，相當於分派收益率 6.0%
3
。每基金單位分派按年增長 1.0%。 

 

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半年度的分派將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七

日（星期二）派付。 

 

流動資金及融資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泓富產業信託之貸款融資合共為 2,770,000,000 港元，

包括： 

 

(i)  本金總額為 1,970,000,000 港元的定期貸款及循環信貸融資（「1,970,000,000 港元

信貸融資」），包括一項 1,540,000,000 港元之無抵押定期貸款融資及一項

430,000,000 港元之無抵押循環信貸融資，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年利率 0.82%計

息。定期貸款融資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起計五年內屆滿及須作償還，循

環信貸融資須於每個到期日償還，並可於到期時再提取；及 

 

(ii) 一項 800,000,000 港元之無抵押定期貸款，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浮動利率 1.05%

計息，將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起計五年內屆滿及須作償還（「800,000,000

港元信貸融資」）。 

 
 

 

 

 

 

 

 

 

 
3 以泓富產業信託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基金單位收市價 3.05 港元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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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1,970,000,000 港元信貸融資而言，1,540,000,000 港元之定期貸款融資已於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獲全部提取。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循環信貸融資並未獲提 

取。 

 

該項 800,000,000 港元信貸融資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獲全部提取。 

 

鑒於所有信貸融資均採用浮動利率計息，泓富產業信託已訂立利率掉期協議，以對沖利

率波動的影響。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泓富產業信託約 70%（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50%）未償還定期貸款的利率成本已通過利率掉期作出對沖。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泓富產業信託借貸總額（不包括銀行融資籌辦費用）佔

資產總額之百分比為 20.3%。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泓富產業信託之負債總額

佔資產總額之百分比為 25.2%。 

 

考慮到泓富產業信託投資物業之公平值、現時可動用之銀行融資及內部財務資源，泓富

產業信託有足夠財務資源應付其承擔費用及營運資金需要。 

   



 
 

10 

 

投資物業及物業估值 

於報告年度，根據獨立合資格外部估值師高力國際物業顧問（香港）有限公司之專業

評估，泓富產業信託之物業組合錄得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128,100,000 港元。公平值之變

動載於下表：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開始時之公平值 10,990,000 10,490,000 
額外支出 7,888 12,118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28,112 487,882 

年度終結時之公平值 11,126,000 10,990,000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泓富產業信託之所有銀行貸款融資均無抵押。泓富產業

信託之投資物業並無為泓富產業信託之融資公司之銀行貸款融資作抵押。 

 

泓富產業信託已為 1,970,000,000 港元信貸融資及 800,000,000 港元信貸融資提供擔 

保。 

 

僱員 

泓富產業信託由信託基金管理人進行外部管理，本身並未聘用任何員工。 

 

基金單位之購回、出售及贖回 

於報告年度，除信託基金管理人出售 21,005,140 個泓富產業信託之基金單位（信託基金

管理人收取該等基金單位作為其管理費用）外，泓富產業信託或其附屬公司並無購回、

出售或贖回泓富產業信託之基金單位。 

 

企業管治 

信託基金管理人是為管理泓富產業信託而成立。信託基金管理人致力建立良好之企業管

治常規及程序。信託基金管理人之企業管治原則著重建立高質素之董事會、健全之內部

監控及對所有基金單位持有人提供透明度和問責。信託基金管理人已就管理及營運泓富

產業信託，採納其遵例手冊（「遵例手冊」），遵例手冊載列主要程序、系統及措施，

以及為遵從所有適用規例及法例而採用之若干企業管治政策及程序。信託基金管理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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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富產業信託已採納及遵守之企業管治政策之主要部分概要將載列於泓富產業信託報告

年度之年報內。於報告年度內，信託基金管理人及泓富產業信託均已遵從遵例手冊之重

要條款。 

 

暫停辦理基金單位持有人過戶登記 

基金單位持有人過戶登記將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五）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

十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在內）暫停，於該期間將不會辦理基金單位過戶登記手

續。為符合獲分派資格，所有基金單位證書連同填妥之過戶表格必須於二零二零年三月

二十六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抵泓富產業信託之基金單位過戶登記處香港中

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 至 16 

室。末期分派將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七日（星期二）派付。 

 

末期業績審閱 

泓富產業信託於報告年度之末期業績已由信託基金管理人之審核委員會及披露委員會審

閱。 

 

公眾持有量 

就信託基金管理人所知，於二零一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泓富產業信託超過 25%之已發

行基金單位由公眾人士持有。 

 

刊發年報 

泓富產業信託報告年度之年報將於二零二零年四月三十日（星期四）或之前寄發予基金

單位持有人。 

 

週年大會 

泓富產業信託之週年大會建議於二零二零年五月十五日（星期五）召開。週年大會之通

告將於適當時候予以公佈及向基金單位持有人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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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462,314 446,814
  

物業管理費用  (11,288)   (10,994)
物業營運支出  (85,160)   (85,009)
  

物業營運支出總額   (96,448)  (96,003)
  

物業收入淨額   365,866  350,811 
  

利息收入   5,773  4,790 
管理人費用   (55,314)  (53,610)
信託及其他支出 5  (8,716)  (8,603)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28,112 487,882 
融資成本 6 (60,681)  (55,750)
  

未計稅項及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的溢利   375,040 725,520 
稅項 7  (41,935)  (37,940)
  

未計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的年內溢利  333,105 687,580 
向基金單位持有人分派  (274,651)  (268,899)
 

扣除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後年內溢利 

 

58,454 418,681
  

扣除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後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58,454 418,681

  

可供分派予基金單位持有人之收益  274,651 268,899

  

每基金單位基本溢利（港元） 8 0.22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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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派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計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的年內溢利 333,105 687,580 
調整：  

管理人費用 54,127       52,441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28,112)    (487,882)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5,017)     (1,941)
融資成本 7,991       7,991 
遞延稅項 12,557       10,710

  
可分派收入（附註(i)） 274,651       268,899 

向基金單位持有人分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基金單位 0.0933 元 

（二零一八年：0.0920 港元）（附註(ii)） 139,770 136,263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基金單位 0.0895 港元

（二零一八年：0.0890 港元）（附註(iii)） 134,881    132,636 
  
 274,651       268,899 

  
每基金單位之分派總額（港元） 0.1828      0.1810 

 
 
附註： 

(i) 根據信託契約，泓富產業信託須於各財政期間向基金單位持有人分派不少於其可分派

收入之90%，而信託基金管理人之既定政策為分派可分派收入之100%。根據信託契

約，可分派收入之定義為信託基金管理人所計算相當於泓富產業信託及其附屬公司於

有關財政年度扣除稅項後之綜合溢利，並消除因作出若干調整（定義見信託契約）所

帶來之影響，均已記入有關財政年度之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本年度調整項目包括： 

(a) 管理人費用總額55,314,000港元（二零一八年：53,610,000港元），其中以基金單位

方式支付／應付之管理人費用為54,12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52,441,000港元）

（差額1,18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169,000港元）以現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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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128,11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487,882,000港元）； 

(c) 就會計融資成本60,681,000港元（二零一八年：55,750,000港元），加衍生金融工具

之公平值變動之收益5,01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941,000港元）及減現金融資

成本57,70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49,700,000港元）所作出之調整；及 

(d) 遞延稅項撥備12,55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0,710,000港元）。 
 

(ii)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基金單位之分派為0.0933港元（截至二零一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0920港元），乃根據泓富產業信託之可分派收入

139,77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6,263,000港元），除以於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之基金單位加上分派期間後作為支付信託基金管理人二

零一九年第二季度之基本費用及浮動費用所發行之基金單位數目共1,498,090,958個基

金單位（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1,481,179,523個基金單位）計算。有關分派已於二

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派付予基金單位持有人。 
 

(iii)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每基金單位之分派為0.0895港元（截至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0.0890港元），乃根據泓富產業信託之可分派收

入134,88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32,636,000港元），

除以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之基金單位加上分派期間後作為支付信託基

金管理人相關分派年度最後季度之基本費用及浮動費用所發行之基金單位數目共

1,507,153,680個基金單位（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90,179,376 個基金單位）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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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3 11,126,000   10,990,000 
衍生金融工具  27,288   21,065 

11,153,288   11,011,065 
  
流動資產   
衍生金融工具  - 1,20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1,858 15,016 
銀行結餘及現金  387,084   358,736 

流動資產總額  398,942 374,958
   
資產總額  11,552,230   11,386,023 
  
非流動負債（不包括基金單位持有人

應佔資產淨值） 
  

定期貸款 11 2,319,927   2,311,936 
遞延稅項負債  209,936   197,379 
  
非流動負債總額（不包括基金單位持

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2,529,863 2,509,31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91,377 192,941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13,142   11,460 
稅項撥備  32,265  1,550 
應付管理人費用  13,948   13,710 
應付分派  134,881   132,636 
流動負債總額  385,613 352,297
 
負債總額（不包括基金單位持有人應

佔資產淨值） 
 

2,915,476 2,861,612
 

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8,636,754 8,524,411

  

已發行基金單位（千個） 12 1,502,622 1,485,861

金單位持有人應佔每基金單位資產淨
值（港元） 14 5.75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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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泓富產業信託乃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 條獲認可之一項

香港集體投資計劃，而其基金單位自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已於聯交所上市。

泓富產業信託受信託基金管理人與受託人訂立之信託契約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

察委員會頒佈之《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監管。 
 
泓富產業信託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乃擁有並投資位於香港的商

業物業（包括寫字樓、商用物業、工商綜合物業及工業物業組合），旨在向基金單

位持有人提供穩定及可持續之分派，並締造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之長遠增長。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於本年度強制性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及其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詮釋第 23 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修 

訂本 

具有負補償之預付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年度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對本年度及過往

年度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 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之披露並無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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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其與本集團有關，並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以編製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下文記述，應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導致會計政策、呈報金額及／或披露出現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取

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及相關詮釋。 
 
租賃之定義 
 
本集團已選擇切實的權宜方案，對先前於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及香港（國際財務

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 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項下確定為租賃之合約，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而過往並無確認為包含租賃的合約，則並無應用此準

則。因此，本集團並無對已於初次應用日期前已存在的合約進行重新評估。 
 

就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於評估合約是否包含

租賃時，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載列的規定應用租賃之定義。 
 

作為出租人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過渡性條文，本集團無須於過渡時就本集團作為

出租人之租賃作出任何調整，惟須由初次應用日期起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

就該等租賃入賬，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a)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時，已訂立但於首次應用日期後開始且與現有租

賃合約項下相同資產有關的新租賃合約按猶如現有租賃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修訂之方式入賬。應用有關準則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綜合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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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表並無影響。然而，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有關修訂後的經修訂租期

的租賃付款於經延長租期內按直線基準確認為收入。 

 

(b)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本集團視根據貿易及應該收款項已收可退回

租賃按金為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應用租賃項下的權利及責任。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租賃付款的定義，該等按金並非有關資產使用權之付款，

且予以調整以反映過渡時的貼現影響。 

 
(c)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

之收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分配合約的代價至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

分。該分配基準之改變對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並沒構成重大影響。 

 
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入賬之金額相比，作為出租人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6 號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及其截至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以及現金流量的影響並

不重大。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 保險合約1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3 號 

之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香

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之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 
之間之資產出售或注資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 8 號之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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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香港

會計準則第 39 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4 

 
1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生效 
2就收購日期為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的期初或之後生效的業務合併 

及資產收購 
3 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生效 
4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生效 

 
除上述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外，經修訂財務報告概

念框架於二零一八年發佈。其相應修訂「提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的修訂」

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新框架」）及提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的修

訂 
 

新框架： 
 
• 重新引入管理及審慎此等術語； 

 
• 引入著重權利的新資產定義以及範圍可能比所取代定義更廣的新負債定義，

惟不會改變負債與權益工具之間的區別； 
 
• 討論歷史成本及現值計量，並就如何為某一資產或負債選擇計量基準提供額

外指引； 
 
• 指出財務表現主要計量標準為損益，且於特殊情況下方會使用其他全面

收益，且僅用於資產或負債現值產生變動的收入或開支；及 
 
• 討論不確定因素、終止確認、會計單位、報告實體及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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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作出相應修訂，致使有關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的提述已更新至符合新框架，

惟部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仍參考該框架的先前版本。該等修訂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應用。除仍參考該框架先前版本的特定準

則外，本集團將於其生效日期按新框架決定會計政策，尤其是會計準則未有處理的

交易、事件或條件。 
 
信託基金管理人預期，未來應用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修訂本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2) 主要會計政策：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泓富產業信託之功能貨幣。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

務報表亦根據信託契約的相關條文編製，並包括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附錄 C
所載之相關披露規定。 

 
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以各報告期間末

的公平值計量除外，如下文所載之會計政策所解釋。 
 

歷史成本一般基於換取貨品或服務之代價之公平值釐定。 
 
公平值是於計量日期市場參與者間於有秩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所收取或轉讓負債須支

付之價格，而不論該價格為可直接觀察取得或可使用其他估值方法估計。於估計資

產或負債之公平值時，本集團會考慮該等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期對資產或負債定價

時所考慮之資產或負債之特點。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作計量及／或披露用途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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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值乃按此基準釐定，惟以下各項除外：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付
款基礎範圍內之以股份為付款基礎之交易、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自二零

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或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範

圍內之租賃交易，以及其計量與公平值之計量存在某些相似之處但並非公平值，例

如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存貨之可變現淨值或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之使用價

值。 
 

非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計量計入市場參與者透過使用其資產的最高及最佳用途或透過

將資產出售予將使用其最高及最佳用途的另一名市場參與者而能夠產生經濟利益的

能力。 
 

按公平值轉讓之金融工具及投資物業，凡於其後期間應用以不可觀察數據計量公平

值之估值方法，估值方法應予校正，以致估值方法之結果相等於交易價 
格。 

 
此外，就財務報告而言，公平值計量分為第一級別至第三級別，此等級別之劃分乃

根據其數據的可觀察程度及該數據對公平值計量的整體重要性，概述如 
下： 

 
 第一級別數據指該實體於計量日期由活躍市場上相同資產或負債獲得的標價

（未經調整）； 
 第二級別數據指除第一級別所包含之標價以外，可直接或間接從觀察資產或負

債之資料而得出的數據；及 
 第三級別數據指該數據不可從觀察資產或負債的資料而獲得。 

 
信託基金管理人認為，考慮到投資物業之公平值、現時可動用之銀行融資及內部財

務資源，泓富產業信託擁有足夠營運資金應付由報告期間完結起計一年內之資金需

求。因此，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之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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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載列如下：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含泓富產業信託以及泓富產業信託及其附屬公司所控制之實體之財

務報表。當泓富產業信託符合以下情況，即取得控制權： 
 
 有權控制被投資方； 
 因其參與被投資方業務而獲得或有權獲得可變回報；及 
 有能力以其權力影響其回報。  
 
倘有事實及情況顯示上列三項控制權條件之其中一項或多項有變，泓富產業信託會

重新評估其是否控制被投資方。 
 

當泓富產業信託取得附屬公司之控制權，便將該附屬公司綜合入賬；當泓富產業信

託失去附屬公司之控制權，便停止將該附屬公司綜合入賬。具體而言，年內收購或

出售之附屬公司之收入及支出會於泓富產業信託取得控制權當日起計入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益表，直至泓富產業信託對該附屬公司之控制權終止當日為止。 
 
如有需要，會對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作出調整，以使其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所採用者

一致。 
 
所有集團內公司間之資產及負債、收入、支出及現金流會於綜合入賬時悉數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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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374,588  365,154
停車場收入   30,015  30,234
   404,603  395,388
租金相關收入   57,711  51,426

   462,314  446,814
 
附註: 停車場收入及租金相關收入(主要包括租戶應付的管理費收入及空調收入)，乃於提供服務及

設施時隨時間過去確認為收入。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之可行權宜方法，以

確認本集團有權對按照時間計算直接與實體迄今履約向客戶提供的價值相稱金額出具賬單之

款額為收益。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批准的情況，分配予未履行合約的交易價格總

額不予披露。 

 
 

(4) 分部資料： 
 
於報告年度，泓富產業信託投資於七項（二零一八年：七項）位於香港之寫字樓

物業、商用物業、工商綜合物業及工業物業，即都會大廈、泓富產業千禧廣場、

創業街 9 號、泓富廣場、潮流工貿中心、創富中心（部分）及新寶中心（部 

分）。此等物業為信託基金管理人（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呈報有關泓富產業信託之分部資料之依據。 
 



 

 
 

2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都會大廈 
泓富產業 
千禧廣場 

創業街 
9 號 

泓富廣場 
潮流工貿 

中心 
創富中心 
（部分） 

新寶中心 
（部分）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115,293 81,990 35,498 74,169 44,281 38,111 15,261 404,603 

租金相關收入 24,297 15,591 4,422 1,035 6,683 3,504 2,179 57,711 

香港分部收益 139,590 97,581 39,920 75,204 50,964 41,615 17,440 462,314 

分部溢利 113,744 80,426 30,035 58,749 37,498 32,365 13,049 365,866 

   

利息收入  
 5,773  

管理人費用  (55,314) 

信託及其他支出  (8,71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28,112 

融資成本                (60,681) 

   
 

未計稅項及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的溢利         375,040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都會大廈 
泓富產業 
千禧廣場 

創業街 
9 號 

泓富廣場 
潮流工貿 

中心 
創富中心 
（部分） 

新寶中心 
（部分）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106,140  80,333  36,355  75,425  45,331  37,268  14,536  395,388

租金相關收入 20,184  14,321  4,117  267  7,068  3,412  2,057  51,426

香港分部收益 126,324 94,654 40,472 75,692 52,399 40,680  16,593 446,814

分部溢利 97,986  77,641  30,727  60,804  40,679  30,714  12,260  350,811

   

利息收入  
 

 4,790 

管理人費用 
 

(53,610)

信託及其他支出 
 

(8,603)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487,882 

融資成本                (55,750)

   
 

未計稅項及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的溢利         725,520

 

 

 

 

 

 

 



 

 
 

25 

 

(5) 信託及其他支出：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費用   243 239
後勤服務費用   29 35
銀行收費   1,392 1,382
法律及專業收費   991 802
公關相關開支   236 203
過戶登記處費用   600 600
信託行政開支   1,906 2,136
受託人費用   3,319 3,206

   8,716  8,603

 
 
(6) 融資成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支出：     
無抵押定期貸款   72,816  60,739
經利率掉期之實現收入   (7,118)  (3,048)
   65,698  57,691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5,017)  (1,941)
   60,681   55,750 

 
 

  
 

 

(7) 稅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30,484    27,79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106)    (566)
遞延稅項   12,557    10,710 

  41,935  37,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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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按此兩年度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 16.5%計算。若干附屬公司毋須

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原因是該等附屬公司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或有承前稅

項虧損以抵銷年內之應課稅溢利。遞延稅項乃採用現行適用稅率就暫時性差額

作出撥備。   
 
 
(8) 每基金單位基本溢利根據未計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的年內溢利 333,105,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687,580,000 港元）除以年內已發行基金單位之加權平均

數 1,498,382,842 個（二零一八年：1,481,458,516 個）基金單位計算。相關計

算已考慮到作為相關分派年度之最後季度就管理人提供之服務所發行之管理人

費用之基金單位數目。 
 

由於並無潛在的已發行基金單位，故並無呈列每基金單位之攤薄溢利。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3,162  1,283
減：減值撥備  (251)  (54)
  2,911  1,229
    
按金及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8,947  13,787
   11,858  15,016

 
本集團於報告年度結束時按發票日期，扣除減值撥備呈報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一個月  77  86
兩至三個月   2,834  1,143
   2,911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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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2,098  3,425
租戶按金 

  - 外方 

  - 關連人士 

   
141,383 

3,450 

 
140,870

3,181
預收租金 

- 外方 

  

4,972 

 

5,086
其他應付款項   39,474  40,379
 191,377  192,941

 
本集團於報告年度結束時按發票日期呈報之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一個月   823  763
兩至三個月    887  2,049
超過三個月   388  613

  2,098  3,425

 
租戶按金指於經營租賃安排終止或取消後應退還租戶之按金。租戶按金須於租賃協

議終止後 45 日內退還租戶。根據租期將於報告年度起計十二個月後償付之租戶按

金為 93,753,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95,343,000 港元）。 
 
 

(11) 借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抵押定期貸款   2,340,000  2,340,000
銀行融資籌辦費用   (20,073)  (28,064)
 2,319,927  2,311,936

應償還賬面值：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2,319,927  2,311,936
 2,319,927  2,31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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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已發行基金單位： 
  基金單位數目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469,395,447  3,142,543
年 內 透 過 發 行 新 基 金 單 位 以 支 付 管 理 人 

之基本費用及浮動費用 16,465,518 
 

51,987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485,860,965  3,194,530
年 內 透 過 發 行 新 基 金 單 位 以 支 付 管 理 人 

之基本費用及浮動費用 16,761,036 
 

53,889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502,622,001 3,248,419

 
 

(13) 投資物業：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公平值 

年初之公平值 10,990,000 10,490,000

額外支出 7,888 12,118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28,112 487,882

年末之公平值 11,126,000 10,990,000
 

 
 
(14) 每基金單位之資產淨值乃根據基金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及於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基金單位總數 1,502,622,001 個（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已發行基金單位：1,485,860,965 個）計算。 
 
 

(15) 於報告年度結束時，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額（界定為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為

13,329,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流動資產淨額 22,661,000 港元），而本集團之資

產總值減流動負債為 11,166,617,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11,033,726,000 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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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若干比較數字在對先前報告溢利並無重大影響下已於綜合財務報表中重列，以

符合本年度的呈列方式。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按照附註 6 分類為融資成

本，而非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為單獨項目列報。 
 
 

(17)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18) 業績已由信託基金管理人之披露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進行審閱。 
 
 
 
 
 
於本公告日期，信託基金管理人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趙國雄博士（主席）、林惠璋先生及馬勵志先生；
執行董事黃麗虹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藍鴻震博士、孫潘秀美女士及黃桂林先生。 

 

 

 


